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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台
國
耍
函
非 

停
止
叛
逆
血
策 

紐
約
、国
自 *
■
部
七 

日
餉
隽
大 

>m:電
0
要
届
大 

會A
日
通
過
一
項
羞
銳
之 

議
案
。
龍
求
南
非
政 *
立
刻 

紛
結
彼£
在
南
非.
姓
土
內 

之 
逆
政
策
肥
執
方
黄 

西
南
非
洲
領
土6

僚
於 

第
一
治
大
戰
後
。潰
滴
非
託 

管
。而
南
非
則
於
至
身
仍
然 

係
9
於
託
管
之
地
忐
'O可
是 

。曾/
談
領
注
，。
漫
暴
戾 

之
政
策
來
统
冷
。噜
"
窿 

汴
國
今R
對
之.•
通   

-^而
要 

求
南
非
立
刻
停
止
为
之
政 

策
。

j  
大
會
今
日
違
番
項
議 

案
之
時
。特
別
指
网
用
非
此 

種
政
策
。係
有
威
亂
詫
界
和 

平
之
後
果
。

同
時
聯
台
國
其
南
公
之 

特
別
委
員
會
特
组
要
求
。不 

論
獲
得
南
非
政
府

—分
偿
與 

否
。必
須
要
立
刻
皆
步
驟 

來
整 
eM 該
領
土
之
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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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投
票
决
定
南
再
之
政
策 

對
於
南
非
之4

行
種
族 

歧
視
之
事
。會
於
冬
日
下
午 

在
y
會
中f
投
票
上
大
會
是 

否
通
過
非
洲
之
孤
工
南
非
提 

議
。或
通
過
亞
洲4

家
提
出 

之
中
庸
提
中
。
网
合
下
午 

可
以
揭
曉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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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政
治
家
令
耳
謂
。彼

・
於
強
了
『南
之
瓶1
禽
表
九
個
黄
厩
生
動
之
闻
家
固 

?

彼
停
奪
五
個
瓶
判 

國
家
之
提
議
？除
業
南
非
政
一 

府
放
棄A
種
族
歧
視
政
策
。. 

不
然
。各
鼠
整 8
 南
非
作 

■
濟
上
。外
交
上
。正
治
上 

及
交
通
上
之.X
葛
。令
呪
圏 

於
孤
立
之
地
位c

前
能
氏
指
出
。彼
小
氏 

對
華
洲
之
提
議
。可
占
占
利 

會
中
。並
無
極
利
來
命
令
伝
」 

何
一
個
會 8
8
1
。决
改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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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之
制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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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
導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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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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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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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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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麥
堅
氏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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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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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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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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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果
黑
白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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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杯
蓄
聯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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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
果
’伊
城
六h
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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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電0

干
省
省
長
森
比
酎
然 

遅
田
間 Z
聯
今
曾
軍
達
到
了 

遊
議9
可
星
窗
夭
良
。： 

夕
括
白A
黑
人
在
內
。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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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
濟
上
及
商
業
上
杯
葛
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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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軍
；
商
人
們
不
給
干
更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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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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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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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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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
町
之
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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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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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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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現
證
已
桜
嶷
車
蛇
協
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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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亠
次
姿
穀
妇
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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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•
代
知
團
，.. 

&■ 
飢
出
枷
弟
有
一
閲
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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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當
局
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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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
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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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事-
可
是
彼
並
天
盘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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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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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週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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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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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阿
和
談
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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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
怖
份
子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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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京
，巴
黎
七
日
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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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電
。自
從
出
國
政
府
於
宣

間
題a

不
只
护
抵
示
而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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谖
實
隐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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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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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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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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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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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次
之
嚴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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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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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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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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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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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U
在
电
詩
植
高
等
法
庭
中.6
二
各
年
老,
一 

呼
之
等
人
厨
師
。經
法
官
之
判
斷C

而
判
决
二
駅
脱
造
商
』 

』
及.W
產
公
司
賠
宣
此
位
年
老
華
人
七
千
三
百
七
十
五
，元
™ 

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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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由
爲
部
承
造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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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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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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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名
年
老
華
人
厨
師
自
英
黄
代0
於
一
丸
氏
八
岁
用 

呼
胃
由
承
造
商
及
動
產
公
可
向
其
保
証
在
襲
埠
南
而
之
； 

™

庵
建
築
一
座
三
伙
人
屋
住
之
柏
次
。可
是
在
建
築
朗 

.•
『
乌
布
霆
築
檢
査 

#■'向
黄
忠
指
出
。 
lfc 尺
僚
兩
伙
人
，严 

皿
限
住
之
區
域9
而
小
能
建

5':
伙
人
肝
住
之
柏
文
。
//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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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
一
黄
氏
傍
以
三
萬

-:- 
千
五
百
元
州
外
及
建
築
止
俯
謳
口- 

中一 -$
 人
居
住
亡
柏
文
。可
是
市W
•不
惟
而
只
准
兩
伙
人"I

一 

』.戚
住:
乃
向
法
跋
投
配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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姉
二
癖
等
法
庭
法
官
威/
遅
氏
。於
星
期
叫
旧
發
境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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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造
公
司
及
阿
整
約
您
篇
信
箭
一
藁
了
近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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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干
五
百
沅
爲
給
贵
氏
。可
是
单
實
上
只
係
渔
許
冊
肉 

』
队
居
住.0
其
建
価
只
係
食
一
一
萬
五
亜
一
百
小
技
元
。。％
一 

必
該
兩
公
司
必
須
將
打
磨
二
百
七
天
近
元
歸
避
黄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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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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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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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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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氏
整

113節
省
所
得
之
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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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帝
若
干
之
貸
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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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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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爆
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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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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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其
員■

啰
二
七 

畑
不
卑
詩
省
片
時
魯
別
埠
訊
。星
期
一
一
日
一
艘
挪
威
船
呼
一 

. 

呼
卧
皆
機
楼
房
牌
炸
0'致
令
兩
名
船
貝
聲
呎
灼
傷
舟
誼"
晶
」 

加
地
項
在
仍
未
理
備
骑6

而
今
日
要
進
入
此
渡
口
。然
而
因
爲
大W
 不
信
。阮
直3.  

支
持
國
民̂
 府之一立塲。
移
痴
甘
現
在
仍
未
進
入
此
港
？而
相
仁
呼
能
於
上
午T
 持
半
ti」 

多
支
持
大
陸
上
博
。英
國
雖
丄 
可
以
满
入
田
間
。

一.'.'
R

「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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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然
係
承
厳
中
共F
可
是
彼
电
W

一
能
兩
产
船
員
。T

磊
歲
，)
挪
實
羨
」.
名
町
：! 

仍
未
単
備
激
棄
日
灣
。， - 
W
I
-
歲
之
香
港
九
龍
居
住
之
寥
雅
氏
受
傲
奇
以
在
美
際 

多
成
乍
又
等 
呼磨共
術
生
之
聲
官
麻
治
下
。秋
兩
人
己
駐
脫
離
了
危
險
，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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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作
抗
議
。

0
於
敷
月
前
。彼
曾
風
一
京

一 

森
比
雖
然
與
聯
合
吐
軍 

溜
妥
。可
是
今
旦
电
台
一
並
未 

争
向
人
民
報
書
此
清
尽
。

說
過
呼
籲   

^
此
中
共
問
超
作 

實
際
之
檢
时
段
修
改
。
一 

由
位
加
首
例
謂
。中
國 

係一 
個
地
大
物
博
及
人
口
衆 

多
之
國
家
。而
世
界
企
圖
不 

理
會b
不
聽
取
此 
to 有
世
界 

人
口
四
分
之
一
之
國
家
必
聲 

。假
最
危
險
反
最
不
琼
實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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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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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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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香
港
。七
日
南
及   

fit国 

一。加
國
麥
穀
貿
易
局
去
一 

補
馬
拉
氏
。今日對施一 

市
央P
貸
嶽
方
法
來
但 

一購買二億元加麥之一生

佈
法
施
與
革
命
政
府
之
和
談 

延
期
而
失
敗
後
。在
法
腰
之 

y  
阿
支
里
亞
及
法
國
居
民
之
恐 

6  
怖
分
子
。便
開
始
了
彼
等
之 

一 
殺
人
放
火
之
行
爲
。

一

行
動
。故
此
世
界
組
織
對
於 

此At:r

衆
多
及
地
大
物
降
冬 

國
家
，應
該
加
予
嚴
重
之
考

6

發
動
了 

尋
份
子
。
盧
乃
安
排
。

司
是
測
二
首
相
之
對
中 

共
之
安
排
。係
一
餐
廣
汎 

之
名
詞 
彼
並
去S3

際
上
指 

M

世
界
對
中
共
之
處
埋
詳
情 

及
方
向C

然
而
彼
曾
謂d
恥

大
規
模
之

發
表
。 麥

圧

而
企
圖
令
到
法
國
之
就
會
秩 

序
険
得
安
寧
。

;

'.■一

之 傑

注
注0
】

麥
穀
管
理
局
委
国

搜
索- 

黨
。該 

巴
黎
郊

爲 
一
種
慣
常
之
行
動0
内
爲 

一
中
用
購
買   

5L 麥
六t
勢
元
之 

一後。我
們
必
須
來
此-
行
。 

一
以
作
考
察
。

彼
户
。中
，.客
源
公 

灯
。亦
即
係
中
共
之
叶
家
商 

一
業
公
司
之
殖
員
。,晚
未
有
與 

一
加
國
商
議
再
購
麥
事
它

.詢
問
加
國
是
否
頤
囂
長 

一
期
攤
還
之
貿
易
事
。彼
答
謂 

，。現
敏
交
易
係 8
加
命
之
正 

~
常
手
續6
，

• 

麥
氏
謂
。彼
遍
发
有
任 

何
計
剃
去
訪
問
中
共
廿
反 M
 

彼
.
k
F
週
首
赴
日
本)
行
。 

因
爲
皱
認
爲H
本
。肯
加
麥 

之
最.K

顧
客
。

二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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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能
評
擊
南
非 

紐
約
。聯
合
廓
總
部
加 

拿
大
計
電
。印
度
代
表
緬
能 

昨
日
語C

南
非
聯
邦y
二
個 

秘
讎
警
察
統
治
之
國
冢
。而 

對
放
非
白
人n
公
民3
則
犯

支里一

界
裁
雷
條
釣
。.若
中
共7
參' 

加
會
副
。刖
條
約
不
會
有
百. 

分
之
一
占
實
效
。

外
一
家
醫
阮
内
。作
游
耀
戰 

C

而
縛
兩
人
殺
死
。十
二
人 

受
傷
。

-

等
相
信
即
使
非
洲
缶
瑰
議
鹿 
一 

得
通
通
。亦
不
會
超
過
法
定 

票
鼠
而
施
之
實
行4

石
是
収
洲
长
』之
揑
議 

。可
能
有
了
進
度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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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
HD< 

被
釋
之
美
稱
囚 

飛
馬
尼
拉
醫
治 

香
港 
七
。
痴
透
計
電 
一 

。美
或
加
省
在
中
趨
之
商
人 ( 

麥
堅
氏
。破
中
共
制
会
其
犯 

間
諜
罪
入
獄
十
五
子
。而
於 

獄
中
十
一 
毎
後
。曲
急
了
不 

治
之
肺
癌
。而
由
其
喋
人
特 

刖
饒
美
處
遊
入
中
糞5

申
睛 

/
放
而
獲
得
。尻
吗
日
抵
達 

香
港
。存
香
港
逗
留
号
也
四 

小
時
後
。今B
乘
逢
黄
海
軍 

醫
院
在
馬
尼
技
之
机
蛇
*! 飛 

往
馬
尼
技
酱
治
。  

;

, 

該
六
十
歳
之
嗅
。於一 

星
阴
三
日
正
午
。遅
”共進一 

入
香
比
之
晚
。/
陷*
於
半 

昏
迷
之
状
悪c

而   

M

生
們
則 

認ST

麥
堅
氏
在
此
修
之
下

E  

。何
不
屯
節
踏t
鎊
窗
赴
馬 

尼
卜c

乃
笈
香
港
作
鬓
之 

»
 治
。
一 

：
『
二

△
願
對
中
共一

向
隨
美
意
旨. 

作
實
際
性
檢
討
中/
問 

題
。是
否
會
令
到
加
國
支
持 

中
共
入
聯
合
國
。直
到
现
在 

仍
未
存
公
開
之
泰
示
。

支
里
虛e
治
國
極 

美
國
大
使
館
放
工 

以
炸
彈
將
大
使
館

之一後0

三
伙
人
依
住
之
窗
値
三
商
』

炸
毁
。同
時
企
圖
將
类
戻
新 

聞
處
燒
毀
。吐
兩
厅
動
係
爲 

法
國"
阿
支
里
亞 Z
極
右
份 

子
真
了
視
復
势
國
之
娶
求
出 

國
政
府
與
革
命
政 

;::,■.和
談
之 

運
幼
。，

在
養
年
之
劇.令
國
大
會" 

中
。對
於
禁
止
中 #
進
入
聯

合
國
中
。加
岡
政
府
均
採
取 

弟.國
之
立
塲
。而
投
美
國
握

盜
一
票
。可
是
很
淸
整
地   

0.-

加
國
之
此   

-@日
動
係
不
欲
與.

•
警
察
門
挿
壇
已
出
名
之 

極
有
份
子
來
作
詢
間
。

至
於
和
談
方
面C

因
爲 

革
命
政
府
要
求
以
公
等
之
代 

表
51

主
要
乙

—判
對
象V
真 

他
刖
只
係
作
呑
詞
，而
不
能 

件
爲
談
判
乙
對
象
一
。而
遭
法

血 I  ・

隣
邦
美
國
因
中
我
闻
題
而
磨

上
述̂
判
詞
。
，
;?,
./-
—一:
"

:, 

丁
挪
威 1
^
 
炸

惡
。而
非"
國
峰
恨
中
共
一
。

加
國
同
心
在
外
交
上
。 

、历
未
承
認
用
关
。因
爲
中
关 

領
袖
們a
時
常
指
出
險
非
台 

灣
歸
還
大
曲
一
不
然
中
共
介 

會
進
入
聯
台
國0

.國
一

對
。
而

.談
州
議
延
期
二.

此
閒
相
信
和
會
不
可
能 

於
下
星
期
二
舉
行
。而
法
總 

統
戴
高
樂 »
於
下
星
期
二
日 

。作
重
要
之
廣
播
。而
希
望. 

彼
於
廣
播
冷
將
此
局
勢
澄
淸

4
鹏

丁
經
濟C

社
會
。及蟠 

的
奴
股
非
白
人
之
队
， 

誕
拒
。南
非
执
在

土單

只
住
晚
察
國
家
，而
孔
彼
之 

硫
族
歧
視
之
政
策 
0:..釀
育
損

害
蔡
他
非8

^

^

^

4

.而6111

海
测
誕 w
d
/
  

r

l

k

9

审

池

。
就

a

^̂
ft̂
.

??3^

99
^r

親共之寮軍宣稱

一、5

5

»
没

3
1
9

4
火
命
人 

平亂

J
直

亠a

9

但寮國境

香
港
匕
日
路
透
社
寵
。親
电
方
之
寮
磔
智
隊
於 

處

Y

女
吿
指4
0
•"
對
於
験
國 

問
騏
之
解
决
。堅
持
首
先
史
划
召
圈
國
以
會
議"
於4
始
貿
行
冊
罗
一
停
火
令■ 

中
共
新
胡
社
引
用
寮
头
廣
播
兩
。寮 
左
翼
政4
。認S
伊
奪
也
在
最
前
碩
、爲
不 

可
靠7
基
層
。

破
等
捐
出
。只
有
首
先
舉
行
國
際
改
治
會
議
。而
由
務
十
回
國&
金
議
中
像
得
了
一 
致 

之
保
證
。寮
豐 
內
戦
停
火
始
有
實
際
之
効
力
。而
首
先
停
内
一0
然
谊
舉
行
國
際
政
治
會
議 

係
絕
對
不-
，靠
。

脅
於
解
天
寮
照
紐
。柬
捕
寨
幽
王
首
先
提4
寧
行
與
寮
有
關
之3
家
工
次
之
政
治
曾 

議
。而
在
此
也
議
中"
齢
解
决
寮
國Z
方
法
。

此
提
盡
首
先
由
得
了
共
箧
團
之
支
持
隨
後
西
方
国
家
办
支
酉
舉
行
匕
用
會
議-
可
是

用
於
先
後
問
曲
。豕
硬
生
二
分
版
。

△
蘇
聯
亦
主
張
先
開
政
治
會
議 

西
力
國
家J
英
画8
 代
表 
提
議"
首
先
停
止
寮̂
 內 

戰
。保
持
現
状1
召
集
三
國 
國
蘇
會
議
。來
監
視
寮
國 7
和

古
巴
總
理
嘉
氏 

一向人民演講訊 

古
巴
夏
灣
盒
七X
美
藤 

一
融
電
。占
巴
能
理
船
斯
圖 
供 

(
今-：

向
古
巴
人
民
允
諾
謂0 

一一今R
之
跃
乏
僚
明
日
了
盈
餘 

星
期 
晚
。嘉
德
埋
向 

一 保
衛
革
命
委
員
會
溜
講
痔 

。全H
你
們 
犧
牲
係
換
荣 

符
來
之
幸
幅
。

古
巴
人
民
通"
感
到
我 

等
之
日
常
需
地
而
自
缺
乏
。 

故
凡
譜
總
坤
齿
出
。在
一
個 

窮
.
翻
身
。不q
救
済
自
力 

更
生   

<.
6;;朝
。必
宏
要
犍
牲 

若
干/.
享
哽
。可
是
今
日
之 

威
牲
。使
可
換
來
明
日N
幸

平
。隨
後
夏
舉
行
十
四
國
政 

治
會
議
。包
括
中
共
在
內
》 

可
是
蘇
聯
方
面
則
首
先 

舉
行
政
治
會
議
。然
後
由
會 

議
中
命
令
停
火
。

現
在
山
樟
程
序
之
安
心 

間
皆
，,
■-■;然
存
商
以
中
。 

•
可
瘀.1
消
息
指
出
。 

扇
期
匹
口
永
珍
政9
1

副
首 

相
尸
陵
軍
砂
長
鹿
爭■
軍
遊 

得T
極
次>
權
7
來
令4

寮 

國
和
平
而
發
表
瓶
。彼
之
政 

府
隨
噂
願
證
與
左
翼
及
中e
 

之
激
府
作
和
談
。而
終
結
寮 

內
戰
。據

椎•
。与
迅
速
完
成
此 

目
的
。寮
國
永   

^
政
府
已
經 

聲
此
種
二
步
漫
。採
敗
了
最 

緊
急
之
行
動-

而
頂
言
包m
 

本
週
末
便
可
以
獲
得
了
真
正 

活
蹑 2
 行
動
。

府
一
失
籍
审
旅
星M
b
H
 

萌
。W
之
政
收
已
經
準
储
隨

國
區
域
若
塔
平
靜
。

軍
事
觀
露
家
徐
。現0
 

寮
國
内
戰
二
伶
頓
。弊
表
示 

私
不
論
政
府
或
左
翼
軍
隊
。 

均
不
願
我
在
此
停
火
希
望
甚 

髙
之
時
。採
取
汴
何 
行
動 

。來
破
滅
肿
神7
希
家
。 

△
蘇
聯
之
飛
機 

仍
與
寮
共
運
兵 

正
善r
專
陷
於
甲
靜
乙 

境
地'
寮
國
水
县
々
府
之
代 

新
聞
處
長
公
teo

pg架
課
腕 

之
巨
大
飛
柵
。將
更
多
之
寮

共
軍
隊
降
落
於
皇
城
現
勃
也
二
福
公
享
受
。

邦
城2
雲
永
。可
是
計
祈
聞
一 

^
 長C

並
未
能
片
，出
家
小
寮
一 

共
軍
降
落 
/<多
少
供
肉
品
降
一 

落
。 

一 

前
敬1
來
。寮國
我
珍
一 

政
府
公
佈
。甚
至
联&
傳北一 

越
审
陳
降
落
該
等
地
點
。可一 

是h
、
消
息
均
爲
西
方
觀
察
一 

家
認
爲
保
誇
大7
詞
。而北一 

越
政
府
同
駐
杏
認
之
。

<1

尤
努
抵
雲
南 
一

古
巴
，革
命
、報 
於 

今
日
指
直
美
阈
領
袖
們
。與 

R

行
，走
乙
古
巴
反
寡
總
理 

領
袖
苜
商
之
行
爲
。係
後
端 

反
古
。叵

嘉
総
网
潘
員
會
主
席 

卡
度
拿
出
。於
星 ̂
 四R
 赴 

英
國
建
院
。與
前
駐
古
匕
美 

大
使
現
美
國
尊
院
之
拉
丁
美 

洲
政
策
主
行
人
。

話
報
神
。此
次
之
集
會 

。係38

美
國
最
顯
阴
之.最
劣 

政
治
。因
爲
军
國
公
開
指
出 

美
國
决
定
會
破
壊
嘉
總
理
之 

革
命
政
府
。

*
m
f
k
6
1
s
 

南
越
恐
怖
份
子 

炸
傷 
一 美
國
官 

南
越
。西
貢
七
日
美
励 

叶
电
。
】名
恐
怖
份
子   

>1 
手 

溜
彈
今
日
将 
一 名
美
國
在
西 

貢
7
官81

炸
傷
，

此/
國
苜
貝
四
十
七
歲 

/
麗
禺
士
。左
眼
受
傷e
相

時
游
代
表
與
中
立
必
府
及
左 

翼丹 
府
商
融
。夾
建
立
起
一 

個
眞
正
團
結
而
絕
多
中
立
之 

寮
国
政
府9

△
在
停
火
聲
中 

寮
境
多
數
平
靜 

寮
國
。永
珍
七B
路
透

受
官
民
之
歡
迎 

日
本
柬
京
訝
。北京電一 

台
展
播
。緬
旬
百
相
尤
努
於
一 

星
期
四
日
。已
紛
抵
達
雲
南
一 

省
制
啜
热
雲
南
省
之 
一 千多一 

人
民
外 
官
員
等
作
熱
烈7
瓦 

自
。 

一 

方
勞
之
赴
中
共
。僅
日 

圖
卵
中
共
餚
袖
們
时
論
寮
外 

:
問
色
。尤
其
这
希
望
說
眼 

中
共
汇
局
切
勿
意
氣
行
事4 

而
應
該
有
愼
曲
之
考
慮
。田 

IT决
定
下一

個
歩
驟
爲
宜

社
電
。

國
停
火
户
消

息
彌
漫
空
際
。而
希
望
甚
高 

之
時
。寮
國 
內
俄
税
在
已 

進
入
於
近
乎
停
火
之
不
励
絶
一 

圍
内
’
 

一 

在■
戰
事
近
乎
靜
默
之 

際
。@
点
軍
事
方
面
州
導
。 

在
雲
永
以
孟
甘
兩
地7
助
方 

。乐
府
軍
獲
得
了
若
干/
小 

勝
。除
此
之
外a
則
其
他
策-

,.^M
H

傷
。

**|*^**|**^

Provincial library


